
村居委见证“余生托付” 有了首份操作指引

上海意定监护新规出台后首次落地实践

“协议签了 我就安心了”
□ 记者 胡蝶飞 季张颖 王葳然 见习记者 刘嘉雯

“等我老了， 养老问题怎么解决？ 要是我不在了， 我的孩子又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一直像一座大山

压在我的心头， 让我很焦虑。”

“今天这份意定监护协议落地， 我可以安心地生活了。” 昨天上午，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里， 在唐家沙居民委员会的见证下， 年近七旬的罗阿姨 （化名） 为自己和无民事行为能力

的儿子签下了 《意定监护人身关系协议》 和 《意定监护人身照管和财产管理协议》， 终于解决了“老养

残” 的后顾之忧。 这也是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 《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

（下简称“新规”）， 并自 2026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后， 首次落地的生动实践。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个案之外，静安区多方联动率先探索形成“1+7”机制，形成《意定监护见证活动操

作指引》等，让“鼓励支持公证机构、村居委等进行意定监护协议的公证、见证”等新规落到更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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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刚刚失去伴侣的罗阿姨

来到静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成为儿子小

刘的监护人， 以处理相关遗产事宜。 经

鉴定， 从小有智力障碍的小刘是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没有配偶和子女。 最终，

法院判定母亲罗阿姨担任其监护人。

然而，随着罗阿姨日渐老去，她的担

忧与日俱增： 虽然自己有一定积蓄，但

“我日后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一旦我

不在了，谁来照顾我的孩子？ ”这些问题

始终像一座大山压在她的心头。

“罗阿姨说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揪

心。” 静安区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

综合审判庭庭长白云回忆。 白云随即向

罗阿姨介绍了意定监护制度， 罗阿姨也

表示愿意将自己和儿子未来的监护权交

给信赖的侄子。 “如果在履行监护职责

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该怎么办？” 罗

阿姨接着提出新的疑虑。

“其实罗阿姨的这份担忧也是众多

困境家庭的共同担忧， 监护监督问题也

一直是司法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白云告诉记者， 为了解决这份共同的

“后顾之忧”， 多方力量合力协助罗阿姨

与侄子拟定意定监护相关协议， 并通过

公证提存的监管模式， 将人身照管和财

产管理分离， 保障监护事宜的顺利实

施， 从源头上降低不当监护侵吞被监护

人财产的风险。

小到每天要喝什么样的牛奶， 大到

日后需要抢救时要不要切开气管……罗

阿姨将医疗和生活照顾细节都考虑在

内。 “我困扰已久的问题今天终于解决

了， 谢谢你们。” 现场签下 《意定监护

人身关系协议》 《意定监护人身照管和

财产管理协议》 后， 罗阿姨坚持同白云

和每一位帮助过她的工作人员握手， 向

他们表达心中的感谢： “现在我可以安

心地生活了。”

“我们希望， 意定监护制度能够帮

助到更多的‘罗阿姨’ 们。” 白云向记

者坦言， 罗阿姨的情况并非个案， “虽

然《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中规

定了村居委可以对意定监护的过程进行

见证， 但具体如何见证， 意定监护协议

的样本范文是什么， 谁来监督监护人依

法履行监护职责……这些具体的操作过

程和流程都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

“为有效避免潜在的纠纷，一份完备

的意定监护协议应明确监护职责权限、

财产处分使用规则， 这样才能确定监护

人该做什么及使用财产的规则， 还要明

确监督机制、监护监督人，督促监护人依

法履责。 ”在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看来， 新规中

关于“制订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示范文

本”的举措十分有必要。“示范文本可为

老年人提供标准化的条款框架， 降低因

条款不完善或歧义产生的法律风险，使

协议更具法律效力和可操作性， 为被监

护人提供救济途径。 ”张玉霞认为，这样

的举措回应了紧迫的社会需求和现实困

境，显示出对意定监护极其重视的信号。

张玉霞建议， 签署的内容应进行公

证或者见证， 并向民政等相关部门备案

登记。 “在医疗预嘱方面， 应事先明确

在无法表达个人意愿或临终时， 选择或

拒绝何种医疗、 护理服务， 保障并尊重

医疗自主权， 医疗预嘱也可以单独书

写， 需要时向医院提供。”

从个案出发，静安区率先作出探索，

进一步细化了村居委对意定监护的见证

过程，多方合力形成“1+7”意定监护村

居委见证机制。 其中包括1份《意定监护

见证活动操作指引》和《意定监护人身关

系协议》《意定监护人身照管和财产管理

协议》《意定监护居委会见证记录表》《财

产公证提存监管申请书》《被监护人人身

和财产管理清单》《监护报告》《调查情况

表》7个附件。“通过对村居委见证意定监

护签署全过程提供操作指引， 使协议签

署过程、协议履行、协议监督形成闭环，

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使意定监护

制度真正落地。 ”白云说。

“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政

策， 推进构建完善的老年人意定监护制

度体系， 具有前瞻性的意义。” 作为我

国意定监护制度最早一批推进者， 上海

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对政策传递出

的信号予以点赞。

在李辰阳看来， 这是上海积极应对

人口深度老龄化的一种手段， 鼓励有需

求的人进行自我养老的法律规划。“据统

计，截至 2024 年年底，上海 60 岁及以上

户籍老年人口达 577.62 万人，占户籍总

人口的 37.6%， 预计在 2035 年达到峰

值。”李辰阳认为，伴随着老龄化的趋势，

对于意定监护的需求也会持续增长。

“十年前， 该制度还是个陌生事物，

如今，随着相关事件在网络上的传播，引

起了公众的注意， 制度也随之走进大众

视野， 意定监护的咨询量已较过去增长

了近10倍。 ”李辰阳透露。 在这样的趋势

下，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未雨绸缪”

的制度安排， 李辰阳觉得有其迫切性。

“在此次实施意见里，我也注意到，对于

建立意定监护信息归集查询平台、 出台

示范文本，包括落实监护监督这一块，都

在文件中有了明确体现。 ”李辰阳说。

在张玉霞看来， 这些针对性举措正

是回应了紧迫的社会需求和现实困境，

为了解决原本存在的， 因为信息壁垒导

致各部门之间监护选任冲突违背老人意

愿的情况发生， 以及缺乏规范文本、 适

用不统一等问题， 显示出对老年人意定

监护极其重视的信号。

“例如第 6 条‘鼓励支持公证机构、

村居委、 养老机构等进行意定监护协议

的公证、 见证’， 这回应了不清楚如何

办理意定监护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 再

比如第 7 条‘建立市级意定监护信息归

集查询平台， 便于管理与查询’ 和第 8

条‘建立监护监督机制， 对不履行监护

职责的行为进行干预’， 回应了政府对

意定监护行为的管理监督， 构建相应体

系。” 张玉霞说。

李辰阳坦言， 要推动制度真正落

地， 还有一段路要走。

“一方面是居村委和民政部门履行

公职监督应细化。 从目前来看， 实施意

见还停留在事后监督层面， 比如出现监

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或是侵犯老

年人合法权益。 我认为， 从监督的全链

条来看， 更需要提前介入。” 李辰阳认

为， 在此过程中， 检察机关可充分发挥

民事检察职能， 积极介入社区民事监护

案件。

“从意定监护的启动， 到指定监护

人期间临时监护的权责范围， 以及未履

职的相关法律责任都还需要明确。 担任

监护人后， 什么样的行为构成损害权利

或怠于履职， 什么样的行为达到撤销监

护的程度， 对此是否能够形成量化， 统

一司法裁判标准。” 对此， 张玉霞表示

认同。 她认为， 意定监护制度落地的障

碍在于配套制度不够细化和完善， 还有

必要出台更具体的配套措施。 “拟监护

人签订协议后， 虽尚未成为监护人， 但

应定期联系了解当事人现状以保障协议

及时履行， 应鼓励支持设立专业监护机

构， 由民政部门制定监护服务评级标

准， 公布评级名单。”

李辰阳还提到， “从实践层面， 还

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是政策衔接不

畅所造成的监护受托人在垫付丧葬费后

面临实际无法领取的窘境。” 目前他手

上就有这样一起案件， 住在南京的远房

表亲在为老人送终后， 在领取丧葬费时

却发现处处碰壁， “社保窗口告知他，

需要提供履行扶养义务的证据， 但他说

老人病危、 临终、 转院都是他办的， 签

字和合同都有， 但日常照料如何叫他证

明， 至于抚恤金， 政策上更是规定仅作

为安抚近亲属在精神和经济上的损失，

作为远亲的他无法享受。”

李辰阳告诉记者， 在意定监护制度

中， 委托非近亲属去处理丧葬事务极为

普遍， “尤其配套政策未来还要培育更

多提供监护服务的专业性社会组织， 这

些社会组织履行监护义务在帮孤寡老人

送终后， 如何领取垫付费用及丧葬费，

还需要从政策上予以打通。”

此外， 李辰阳还建议， 监护服务

与被监护人的财产应予分开， 可以通

过公证提存有效保障被监护人的财产

安全。

七旬阿姨“老养残”：“我不在了，谁来照顾我的孩子？ ”

应对人口深度老龄化 对信息壁垒等问题精准破题

细化公职监督职责

从事后监督转为提前介入

罗阿姨的侄子签署 《意定监护人身关系协议》 刘嘉雯 摄


